关于取消深圳市公共租赁住房

轮候资格的预告知书
黄*菊等272户公共租赁住房轮候家庭：

根据《深圳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》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以及第十五条等规定，经核，决定取消你（家庭）的公共租赁住房轮候资格，理由如下：主申请人户籍已迁出本市。
如有异议的，可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到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清湖路10号国鸿工业园3栋108A提交书面陈述和申辩意见并附相关证明材料，逾期不提交书面陈述和申辩意见及相关证明材料的，视为无异议。

特此通知。

材料提交地址：龙华区龙华街道清湖路10号国鸿工业园3栋108A
联系电话：0755-81477770

深圳市龙华区住房和建设局

2026年6月11日

